
場地使用申請書 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 

 

申請場地：□棒球投捕練習場 □棒球打擊練習場 

使用日期 
■ 長期使用：115 年第 1 季(1〜3 月)(每週  ） 

使用時間    時   分     至 

    時 分(24 小時制) 

注意：如登記 2 個時段，請填寫 2 份申請書。  

活動名稱: □棒球 參加人數 
 

使用設備 
□棒球投捕練習場 

□棒球打擊練習場 

 
球場燈光：□是 □否 

活動結束後 

清潔打掃方案 

□自備臺北市環保垃圾袋，結束後打包攜至垃圾場或帶離學校。 

□結束後場地及廁所 (手機 )及 清潔打掃。如未打掃及清運垃圾(上

課日時將加重學生打掃造成困擾)，將扣保證金。 

茲向 貴校借用 □棒球投捕練習場 □棒球打擊練習場 ， 自 願 遵 守 一 切 規 定 ， 如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者， 願意立 即停止 

使用， 所 繳費用 不要求 退還， 並接 受有關 機關取 締處理， 如 有發生 違法 行 為申請人 願負連 帶責任 ， 絕無 異議。 

( 一 ) 活動 內容與原 申請使 用內容 不符。 

( 二 ) 將場 地之全部 或一部 轉讓他 人使用。 

( 三 ) 妨害 公務或有 故意破 壞公物 之行為。 

( 四 ) 未遵 期繳納使 用費、 保證金 或其他費 用。 

( 五 ) 有非 經許可之 營業行 為。 

( 六 ) 有使 用火把、 爆竹或 其他危 險物品之 行為。 

( 七 ) 活動 內容對於 他人健 康或建 築物安全 或學校 設施有 危害之虞 。 

( 八 ) 其他 致生學校 損害之 行為。 

( 九 ) 其他 違反本辦 法規定 或不遵 從學校 指 示之行 為。 

( 十 ) 其他 違反法令 或公序 良俗之 行為。 

( 十一 ) 依「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執行要點」，本校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，主辦單位應配合禁用一次性及美

耐皿餐具。租借場地之主辦單位經告知後仍違反本要點規定，且經管理單位勸導仍拒不配合者，應拒絕租借場地

予該主辦 單位至少三個月。 

( 十二 ) 申 請人或申 請單位 名稱與 後續收據 開立、 保證金 退還帳戶 名稱不 符。 

( 十三 ) 申請人取得許可後，無法如期使用者，應於使用日三日前以書面通知學校取消使用，其所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無息

退還。但已發生之費用，不予退還。申請人未遵守前項期限或未通知，校園場地使用費之二分之一及已發生之費用不予

退還。若因而致學校受有損害者，申請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前項情形不可歸責於申請人者，不在此限。 

此 致 

臺北市萬華區大理高級中學 

 

 
□ 個人  

申 請 人 姓

地 

名

址 

： 

： 

( 簽章) 身份證字號 ：

聯絡電話 ： 

E - m a il ： 

□ 法人或團體     

申 請 單 位 ： ( 蓋章 ) 負 責 人 ： 

統 一 編 號 ：  地  址 ： 

聯 絡 人 ： ( 簽章 ) 
聯 絡 人  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  份  證  字  號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 絡 電 話 ： E - m a i l ： 

 

【 重要】 填寫注意： 
1.  申 請 租 借 之 時 段 ， 請 務 必 填 寫 清 楚 。  
2.  申 請 人 如 登 記  2 個時段， 請填寫 2 份申 請 書 ，  否 則 本 校得 僅 受 理 其  1 時段。 
3.  申 請 書 請 務 必 由 申 請 本 人 簽 名 或 蓋 章 ，  切 勿 他 人 代 簽 ， 否則本校將不予受理。 
4.  因 後 續 將 使 用 電 子 郵 件 聯 繫 ，  請 確 實 填 寫 聯 絡 電 話 及 電 子 郵 件 ， 如因字跡潦草或

誤繕， 造成無法聯 繫， 請自行負責。  

附件 1 


